附件1

第二批划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划转部门
	备注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县应急管理局
	

	2
	农药经营许可
	县农业农村局
（11项）
	

	3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4
	种蜂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5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6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7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8
	执业兽医注册备案
	
	

	9
	乡村兽医登记许可
	
	

	10
	生鲜乳收购许可
	
	

	11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12
	规划内水域滩涂养殖许可
	
	

	13
	科研和教学所需毒性药品购用审批
	县市场监管局
（2项）
	

	14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15
	县（区）级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县民政局
（2项）
	

	16
	县（区）级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章程核准
	
	

	17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县卫健局
（8项）
	

	18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19
	放射诊疗许可
	
	

	序号
	事项名称
	划转部门
	备注

	20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21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控制效果评价、竣工验收
	
	

	22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许可（含中医医疗机构）
	
	

	23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24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25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县教体局
	

	26
	勘察、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审核
	县林业局
	

	27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县住建局

（2项）
	

	28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
	
	

	29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县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
（3项）
	

	30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
	
	

	31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32
	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审批
	宣传部
（3项）
	

	33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34
	外商投资电影院电影放映经营许可
	
	

	35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县自然资源局
（4项）
	

	36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
	
	

	37
	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
	
	

	38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
	
	


附件2

 全县行政审批事项划转移交登记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审批事项与移交时间
	1.行政审批事项：                       

2.计划移交时间：        年     月     日
3.移交工作联络员：                      

电话：                      

	2
	法律依据
	

	3
	审批流程
	

	4
	受理条件
	

	5
	办理材料
	

	6
	前置审批
	

	7
	现场核查与评审
	

	8
	中介服务
	

	9
	专网专线系统设备
	

	10
	移交档案
	

	11
	原单位审批负责人、审批工作人员姓名、电话
	

	12
	跟班培训负责人姓名、电话
	

	13
	移交单位意见
	移交专班负责人：      年    月   日

	14
	县行政审批局意见
	接收专班负责人：      年    月   日

	15
	编 号
	本次划转移交行政审批事项 　 项，本表是 　 项第   页。


说明：1.对照《凤翔县县级部门（单位）行政许可事项目录》主项填写，一项一表；项目内容不存在的，在对应栏目注明“无”；
      2.按照A4规格复制此表，注意序号、项目一致，内容较多时可顺序加页，不受数量限制。
附件3

凤翔县县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统计表
	序号
	部 门
	许可

事项
	行政审批局事项
	部门

事项
	备注

	
	
	
	一批划转
	二批划转
	小计
	
	

	1
	县教体局
	8
	6
	1
	7
	1
	

	2
	县民政局
	4
	2
	2
	4
	0
	

	3
	县商务局
	1
	1
	0
	1
	0
	

	4
	县发改局
	4
	4
	0
	4
	0
	

	5
	县农业农村局
	26
	12
	11
	23
	3
	

	6
	县卫健局
	14
	6
	8
	14
	0
	

	7
	县林业局
	13
	10
	1
	11
	2
	

	8
	县应急管理局
	5
	4
	1
	5
	0
	

	9
	县交通运输局
	15
	12
	0
	12
	3
	

	10
	县市场监管局
	13
	6
	2
	8
	5
	

	11
	县财政局
	1
	1
	0
	1
	0
	

	12
	县自然资源局
	16
	5
	4
	9
	7
	

	13
	县人社局
	4
	4
	0
	4
	0
	

	14
	县文化和旅游局
	14
	14
	0
	14
	0
	

	15
	县委宣传部
	3
	0
	3
	3
	0
	原文旅局

	16
	县民宗局
	5
	0
	0
	0
	5
	

	17
	县住建局
	35
	0
	2
	2
	33
	

	18
	县水利局
	12
	0
	0
	0
	12
	

	小计
	193
	87
	35
	122
	71
	

	19
	市环境保护局

凤翔分局
	5
	0
	3
	3
	2
	

	20
	县气象局
	2
	0
	0
	0
	2
	

	21
	县公安局
	36
	0
	0
	0
	36
	

	22
	县委办（档案馆）
	2
	0
	0
	0
	2
	原档案局

	23
	县编办
	1
	0
	0
	0
	1
	

	合计
	239
	87
	38
	125
	114
	


说明：行政许可事项名称、编码、设定依据详见凤政办函〔2018〕114号、宝政办发〔2019〕22号。
附件4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许可事项

审批与监管信息互通工作相关问题的说明
审批与监管的信息互通，是实现审批与监管资源共享，无缝衔接的关键环节，更是促进“审管融合”的重要举措。按照《凤翔县行政审批与监管信息互通制度》（凤政办发〔2019〕36号）相关要求，现就行政许可事项审批与监管信息互通工作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进一步明晰界权责任。根据陕西省《全面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方案》（陕办字〔2018〕97号）要求，按照审管分离原则，落实好“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责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要严格按照程序和要求做好审批服务工作，各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

二、进一步落实责任划分时限。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做出审批业务办结后1个工作日内，将审批信息推送至有关监管部门，遇到特殊情况无法及时推送的，在次日推送；以审批信息结果推送之日起划分界限，各监管部门接收审批信息后，立即实施监管工作。

三、进一步明确推送形式。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信息推送要以电子邮箱或电话形式告知。接到信息推送后，各监管单位应及时“认领”、“反馈”，需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或邮箱回复确认审批信息，并履行监管职能。监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供其他审批信息的，可另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提供。监管部门接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推送的许可事项决定信息后，对许可事项决定有异议或发现行政许可相关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在收到信息的2个月内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建议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
抄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委宣传部，县深改办，县考核办。


